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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洲人丈主义的精神语言观、活动语言观、有机整体观，是人类语言与文化研究的

宝贵遗产。本文较为系统地评介了洪堡特关于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观、克罗齐关

于语言和美学统一的思怒以及浮士勒的唯美主义语言观，并在对三者进行比较的基

础上，得出了任何语言变化都是精神选择的结果这一结论。

[正文]  

    语言是什么?在欧洲语言人文主义历史上，除了从人与世界的关系来界定语言的作用之外，语言

本身的形态—它是一种“产品”，还是一种“活动”—引起了人文科学的深入探讨。18世纪德国

文艺理论家赫尔德曾积极否定了语言的诸多“机械”的性质。他认为要认识语言“是”什么，就

必须分清语言“不是”什么，语言不是人的发音器官说出来的“结果”，因为那些不说话的聋哑

人也有自己的思想和语言。语言不是人的感叹与呼叫，因为语言不是出自一台呼叫的机器，而是

出自一个人的反思。语言不是机械的模仿，因为模仿本身只是手段，而无目的，语言则是思想的

主观的流露，有很强的目的性。在语言中有一些人为约定的东西，但即使孤独的原始人也能为自

己创造一种语言，可见人为约定也不代表语言的本质。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呢?赫尔德认为如果要

说“约定”，那么语言是心灵和它自己的约定。这个约定就像人之所以是人那样必要。把心灵、

精神因素提到语言的本质上，把语言视为人类心灵的首要问题，这是欧洲语言人文主义一脉相承

的语言观。 

    人类语言的精神属性，而非物质属性，受到欧洲语言人文主义的关注，这与欧洲哲学的先验论

也有一定联系。康德的认识论承认知识始于经验。同时又认为知识不仅仅局限于经验。经验的知

识只是个别的知识，偶然的知识，而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知识与知识间的内存联系，都取决

于人的先验的认识能力，取决于人的知性所固有的先天形式。“感性认识决不是按照物本身那样

表象物，而是仅仅按照物感染我的感官的样子表象物，因此它提供给去思考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物

本身。’，①语言无疑是一种认识形式，而它所反映的也不是“物本身”，而是作为一种先验的

认识形式对人所看到的物象作了综合。 

    康德的认识论在洪堡特对语言的一般性质和特点的论述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洪堡特认为，对

某个现存事物作“单纯接受性”的观察，是难以产生表象的。观察必须与“精神的内部行为”相

结合。这样产生的“客体”，既对立于人的主观精神，又回到人的主观中来。这样一个认识过

程，没有语言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思维依靠语言才能“开辟通向外部的道路”，同

时，被语言化了的思维结果又通过耳朵返回说话人的精神世界。表象借助语言而获得客观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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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不失其主观性，甚至可以说其主观性得到了强化，因为获得语言表达的表象成为一种观念，

为他人所接受。因此，洪堡特指出:“在形成思想的简单行为中，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在人的精神生

活中，自始至终也同样需要语言。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使人赢得了从事活动的信心和热

情。思维的力量需要有某种既与之类似又与之有别的对象:与之类似的对象，思维的力量受到了激

励;而通过与之有别的对象，思维的力量得以验证自身内在创造的实质。’，⑧显然，语言的参

与，是思想的形成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的、根本的内容。它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源于精神又反作用

于精神。在洪堡特看来，要问语言是如何对精神发展产生影响的，只要间一下语言是否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为人们对概念进行明晰确当的整理?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在思维表象中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感

性直观形式?语言优美和谐的声音怎样强劲有力地反作用于精神? 

    由于把语言看作精神的创造活动，因而语言只有在运用中才有生命力，而运用中的语言作为一

种“活语言”是不能分解的。这又是洪堡特的一个重要观点。洪堡特十分强调语言的“生命

体”。他认为从本质上来看，语言是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发展中的事物。即使用文字把语言记录

下来，使语言像木乃伊那样保存在书面上，后来阅读的人们还是要将它重新激活，成为生动的语

言。语言存在于运用和表达中，是“精神上不断重复的活动”赋予它生命。洪堡特认为，语言的

精髓，那种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决非体现在散乱的词汇、规则、孤立的要素中，而是体现在

每一个生动的说话行为中，体现在连贯的话语中。只有在现实发生的语言中，我们才能深人探讨

语言的生动本质。洪堡特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语言的过程是一个生理学的过程，而不是

一个解剖学的过程。解剖学只对一个无生命的机体作静态的割裂的研究，而生理学却要面对一个

生命有机体作动态的整体的研究。解剖学的研究中语言是一个无生命的制成品，生理学的研究中

语言是一种创造;解剖学的研究中语言是一种结果，生理学的研究中语言是一种积极作用的力量;解

剖学的研究中语言是一个活动的产物，生理学的研究中语言是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流射。 

    洪堡特十分注重精神力量的创造性。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具有创造潜能的精神

力量，人类的民族区分、文化差异，都与深不可测的精神力量的创造活动有关。语言则是这种创

造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洪堡特看来，语言永远处在一种不停顿的创造活动中，其方法是用有

限的手段作无限的运用。因为人们所掌握的语言要素是有限的，而人们面对的领域是无限的。人

有能力将语言要素作创造性的组合。这种语言能力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后天在心灵中被“唤

醒”的。语言能力的这种创造性贯穿于人类的语言习得、语言运用的全过程。“语言只确定句子

和言语的规则及形式，允许讲话者自由构筑具体的句子和言语”。由于“自由驰骋的思想是无边

无垠的”，因而语言所能进行的组合也是无限的。③洪堡特的语言创造性思想受到当代美国生成

语言学的高度评价。生成语言学的创建者乔姆斯基认为，正是由于洪堡特的远见卓识，用一种固

定不变的生成原则为构成正常的语言应用的无限量的个人“创造”行为确定了范围，才会出现生

成语法这一崭新领域。因为“一个人的语言知识是以某种方式体现在人脑这个有限的机体之中

的，因此语言知识就是一个由某种规则和原则构成的有限系统。但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却能讲出并

理解他从未听到过的句子及和我们听到的不十分相似的句子。而且，这种能力是无限的。如果不

受时间和注意力的限制，那么由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系统规定了特定形式、结构和意义的句子的

数目也将是无限的。不难看到这种能力在正常的人类生活中得到自由的运用。……这些关于人类

语言的关键性事实在洪堡特的名言中得到了正确的表达。’，④现代意义的生成语法思想正是洪

堡特的语言作为创造性精神活动思想的发展。 

    洪堡特的语言创造性活动的方法，不仅运用于语言组织本身，而且运用于语言艺术创作。他认

为从根本上说语言的形成类似艺术创作，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性活动，不具有目的性和意向性，

而是一种想象活动。想象力的不同造成各民族语言的不同样式，不同个性。语言的个性正是各民

族创造者的天才表现。这种创造活动具有其自身也无法解释的性质。当然，这种非理性、非规律

的创造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形成期，人的情感和本性激起了最初的语言表达，由此引起的想象转瞬

即逝，奠定了语言个性的基础，并在此基础匕理性地延伸语言的结构体系。这样一来，语言的起

源，语言的个性，都归因于某种不可测知的精神力量的作用。语言的无限创造也因而是超越规则

和理性，像精神那样自由驰骋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洪堡特将语言的创造性归结为精神的创

造性，在语言的创造活动中，精神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精神力量的动因是内在的、自主的、隐



蔽的，它与语言的发展进程就难以用因果关系来索解。而语言面对精神力量又不是完全被动的，

语言来自精神又反作用于精神，语言的细致、和谐既是精神的产品，又蕴含着自我创造的生命

力。洪堡特生动地论述了语言创造与精神创造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至于语言，它与个性的关

系极其密切，二者十分频繁地相互影响。借助语言媒介，机不同的个性通过相互传告各自的外向

意图和内部感受而统一了起来。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惑、最深刻亦且最富足的内在源泉。它用自

己的力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蕴浇灌着语言，而语言则回应以一些相似的音，以便在他人身土引

发相同的情惑。个性逐渐变得完善和细腻，从而使心灵的各个不同方面平衡和一致起来，并且赋

予它们一种高度统一的，一如造型艺米所具备的形象。这种形家每一次的表现都发自内心深底，

而且一次比一次轮廓鲜明。语言正适合于表达和促进这种统一的形象。因为，在语言中存在着一

种美妙的和谐，这种和谐虽在一些具体细节方面往往不可把握，但就整休而言却是一个出色地织

造成的寿号网络。”③    语言和艺术统一在精神力量的创造性活动上，洪堡特的这一思想在意大

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美学语言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克罗齐把语言和艺术都看作主观直觉的

创造，把语言学和美学都看作“表现的科学”，因而在他的美学研究中贯穿着语言学的论述。他

把他的《美学原理》称为“美学作为表现科学和普通语言学”(该书的副题)，把他的《美学的历

史》也定义为“作为表现的科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在他看来，“发声音如果不表现什么，那就

不是语言。语言是声音为着表现才联贯、限定和组织起来的。’，⑥而美也就是成功的表现。所

以，“艺术的科学与语言的科学，美学与语言学，当作真正的科学来看，并不是两事而是一事。

世间并没有一门特别的语言学。人们所孜孜寻求的语言的科学，普通语言学，就它的内容可化为

哲学而言，其实就是美学。任何人研究普通语言学或哲学的语言学，也就是研究美学的问题。研

究美学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⑦ 

    克罗齐关于语言学和美学统一的思想，根源于他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克罗齐认为，直觉是最基

层的感性认识活动。它所产生的是个别事物的意象，所以它其实就是想象(或形象思维)或意象的形

成。例如直觉到太阳红，心中就有一个红太阳的意象)。意象是直觉创造出来表现人的主观感情

的。而语言，正是“精神最原始的表现”。语言与艺术一祥，同为采用物质资料来表现，同为心

灵活动的创造。“我们开口说新词时，往往改变旧词，变化或增加旧词的意义;但这过程并非联想

的，而是创造的。’，⑧这就是说，语言始终表现为精神的创造。即使我们在用旧的词语的时

候，我们不仅仅是在复述，而是不断随客观情境与主观思想感情的变化而赋予它的新的意义、新

的生命，亦即不断地凭直觉创造。由于语言和艺术在直觉表现上的统一，语言学和美学也是统一

的。 

    克罗齐既然把语言和艺术一样作为一种直觉的创造，而直觉是每个人在一定情况里的心境或情

感的表现，是整一不可分的，因而语言和艺术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表现有机体: 

    在语音上，如果把一串较长的物理声音分为较短的单音、母音、子音、音组、音节，将这些东

西单提出来说，都没有确定的意义，都不能叫做“语言的事实”，都只是声音，只是从物理方面

抽象出来，分成类的声音。克罗齐认为，原始的语言是个连贯体，人们不曾意识到把一句活分成

单字或单音那些经院派所造成的不实在的东西。真正的语言学的规律不能以单字单音的区分为基

础。 

    在语法_卜，同样，“表现品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名词或动词，不过是毁坏唯一的语言实

在—句—以后所得的抽象品。语法在人的心中引起一个偏见，以为语言的实在性可以在分散而又

可以组合的单字上看出来，而不是在活的言语作品中看出来。而后者正是不可割裂的表现有机

体。 

    在词汇上，克罗齐认为没有两个词是真正相同的，这是审美事实不可简化的个性。在这个意义

上，同义词、同音异义词都不存在。把某个词翻译成其他语言或方言的另一个词，是不可能的。 

    克罗齐否认语言分类的可能性，因为在他眼里，语言并不是一个军械库，装了已制好的军械;不

是一部字典，搜集了一大堆抽象品，也不是“坟园中抹油防腐的死尸”。语言就是某时期民族真

正说出或写出的文句及其组合。语言只存在于活的作品之中。而活动作品各有独自的精神与风

格，出现在特定作品中的语言也就神貌各异。语言是常流不断的创造。已用语言表现过的东西就

不再复演，除非根据已创造的东西再造。生生不息的新印象产生音与义的连续不断的变化，产生

生生不息的“新表现品”。 



    从语言作为“表现品”不可割裂出发，克罗齐认为文法属于语言事实的审美方面，逻辑属于语

言事实的理智方面。逻辑形式不能离开文法形式，文法形式却可以离开逻辑形式。例如，我们看

到描绘一个人在乡间路上行走的画，用一句话来代替，我们可以说:“彼得在一条乡间路上走。”

这是一个审美的事实。如果我们毁去审美的事实，用“动词”(运动或动作)、“名词”(物体或动

作者)、“专门名词”、“普通名词”来说明这句话，这是逻辑的分析。但 

我们不能从这种逻辑的分析来反观运动、动作、物体、人物、普通、个别等等在“表现”么， 

也不能说这种逻辑的范畴也就是语言学的范畴，因为“表现品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克罗齐在

这里把文法作为语言审美事实的一部分，即文法体现功能整体。而对语言的分析、分类则属于逻

辑。从审美的角度看，逻辑的分析决不是文法的分析。至于根据有没有逻辑词类中的某一类(如动

物)来确定“成形的”语言表现或“未成形的”语言表现，在克罗齐看来属舍本遂末，更是荒谬

的。 

    正由于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生不息的表现有机体，所以克罗齐认为对文法实行“规范”是

不可能的。“你，恺撒，你能公布法律于民众，却不能公布语言于民众。”克罗齐用这句著名的

对罗马皇帝说的话来证明凭意志勉强地创造语文是不可能的。但克罗齐并不把这归之为语言的约

定俗成，而归之为语言的审美本质。因为语言是审美的，所以试图用规范文法去定出正确的语言

规律，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连文法教师也承认写得好的作品是不能按规矩学来的。但是，如

果把文法只看作一种经验的训练，一种便于学习语文的格式的汇集，一种为教导而设的方便法

门，那么文法这种“抽象品”也还是有意义的。克罗齐从语言的生生不息的表现出发，不赞成语

言的规范化，认为使语言的习‘质用法归于统一，不过是寻求“动的不动”。按照某种“模范语

言”去说话，那人们不是在说话，而是在自语自听;不是认真、诚实的人，而是学究和戏子。因为

每个人都应按照事物在他心灵中所引起的自然反响、自然印象去说话。在这个意义上，寻求普遍

的、规范的、格式固定的语言，是荒谬的。 

    克罗齐从语言是一种直觉的创造与表现出发，认定语言学中的一切科学(而非技术)问题都是美

学问题。如果说语言学和美学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不过是由于人们把语言学看作文法，或一种哲

学与文法的混合，一种牵强的备忘表格，一种教书匠的杂凑，而不把它看作一种理性的科学，一

种纯正的语言哲学。克罗齐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凡是有哲学头脑的语言学家们在彻底深入语言问

题时，常发现自己很像掘地道的工人们，到了某个地点，他们必能听到他们的伙伴美学家从地道

的另一头挖掘的声音。克罗齐也正是从这种语言和艺术、语言学和美学统一的观点出发，评价了

十九世纪前的语言学史: 

    例如，对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语言学，克罗齐把当时关于语言与事物的关系是自然的(由事物性

质决定的)还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这一争论看作对语言本质的最初的讨论。自然论强调语言非逻

辑的性质，人为论强调语言的逻辑的性质。亚里斯多德持人为(约定)论的观点，但他的论述中又不

乏自然论的意见。例如，从人为论来看，一个淫秽的东西不管用什么词来表示都是淫秽的，语言

中介不起任何作用。而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淫秽的东西用一些言词可以把它们赤裸裸地置于人的

眼前，用另外一些言词却可以给它罩上一层面纱。亚里斯多德还认为语言中除了表示真和假(逻辑)

的叙述句外，还有既不表示真也不表示假(逻辑)的语句，比如心意和抱负，它们是心灵的所属，不

是逻辑的，而是诗和修辞的。克罗齐认为这些思想本应导致将语言功能和逻辑功能区别开来，把

语言功能和艺术功能结合起来，但亚里斯多德却日益注重语言的形式逻辑，走上厂另一条路。克

罗齐肯定了在这场讨论中持自然(本质)论的斯多葛学派和持中间立场的伊壁鸿鲁。伊壁鸿鲁认为不

同民族表明同一事物的名词之不同，不只源于那个民族的约定俗成和人为作用，而且源于那个民

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本性和那些事物在那些不同民族中所产生的不同印象。 

    根据同样的观点，克罗齐又批评了16至17世纪的逻辑语法、普遍语法，认为这是把语言非理

性的、亦即想象的方法理性化，把出于讲授目的而在非理性方法基础上建立的经验语法理性化。

克罗齐肯定了维柯关于语言与诗统一的思想，肯定了洪堡特、施坦达尔关于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

精神活动的思想，同时又批评了洪堡特关于各种语言的结构差异之中存在着一种和语言目的更相

吻合的理想结构的思想，批评了施坦达尔关于语言学有别于修辞学和美学的思想。克罗齐指出，

洪堡特开创的对语言学概念的根本更新应该在诗学、修辞学和美学那里引起反响，并在改造它的



过程中统一它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克罗齐的语言观继承了维柯、洪堡特等对语言本体的看

法，在语言学的逻辑学传统之外，拓展了欧洲语言人文主义传统。 

    洪堡特和克罗齐关于语言是创造性的精神表现的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语言学家浮士勒的

唯美主义语言学中得到进一步的论述。浮士勒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精神的创造，它是不能够由别

人来传授的。鹦鹉可以学会“说”，可那只是“学舌”，与精神无涉，与创造无涉，因而没有

“风格”。而语言如洪堡特所说，只能“唤醒”。语言的“唤醒”首先是个人的自我表现，它渗

透了个人的意识、个人的创造。任何创新的语言成分都来自个人的语言习惯;任何新的语言变化都

是出于对个人创新成分的模仿和传播。其中有的创新者由于社会地位较高，文学影响较大，他们

的个人语言表现风格更容易在社会上传播，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就像但丁的作品对于意大利语

的影响那样。每一个个人的语言创造都在无意中改变着民族语言，因为个人是民族的一部分，个

人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浮士勒和克罗齐一样，把精神的表现作为语言和艺术的本源。在克罗齐看来，语言和艺术同样

采用物质形式来表现心灵的创造活动，因而语言就是艺术，只不过语言在精神的表现上更为原

始。在浮士勒看来，由于同为精神表现形式，人类语言发展的历史可以看作最广义的人类艺术

史。浮士勒对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态度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语言研究不能把语言事实

本身作为目的，不能把语言材料的积累视为工作的全部，不能埋首于材料以期建立起语言现象之

间的因果关系，而应立足于语言深处的精神活动，超越表层语言资料去探寻语言现象发生的原

因。例如古代法语中“车”这个词有单数主格chars和宾格char，后来的发展中作为格标志的s消

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从表层语言材料来看，我们只能说在法语的发展中语音在逐渐失落，语序

在逐渐稳定，这使得作为格标记的s不再有可能、也不再有必要继续存在。然而从语言的精神内涵

来看，新法语具有一种“经济”精神和“逻辑”精神，它要求语言的表达更简洁、更合理、更自

然。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新的更依顺逻辑事理的词序渐渐取代了旧的词序，旧的格标记也就成

了一种累赘而遭淘汰。由此可见语言的新旧形式之间那种表面的因果联系是肤浅的。语言发展变

化的根本原因是语言的精神。 

    、任何语言变化都是精神选择的结果。这同样可以解释语言运用中个人的创造与普遍规范的关

系。浮士勒认为，实证主义者仅仅站在语言的表层，热衷于调查某个语言单位的使用频率，认定

使用频率的高低决定了一个语言创新形式是否变成一般性的规则而为大众所接受。至于大众为什

么会接受这种形式而不是另一种形式，实证主义者并不关心，也无法回答。事实上这仍是精神选

择的结果，即一种被容纳的语言形式必须符合大众的精神需求和精神倾向。个人的语言创新如果

背离民族的文化精神，它就不可能一呼百应，不可能广为传播，也就不能成为语言中规律性的东

西。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语法规则正是以该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为建构基础的。 

    由于把语言和艺术同样视为直觉的创造，视为一种不可分割的生生不息的表现过程，克罗齐认

为语言不能分类，分类只是为了便于教学而采用的训练方法，无关语言的本质。浮勒也认为，为

了研究工作的便利，生理学家可以把人的身躯分成四肢，但人不是由四肢组合起来的，人的有机

体的统一性在于人的灵魂。把语言由大到小地切分成一个一个的单位，再把这些单位一层一层由

小到大的组合起来，这样一个过程决不反映语言内部的有机联系和因果性。语言统一于精神，而

精神的表现就是风格，亦即美学。对语言的语音学、形态学、构词法、造句法的研究，其真正的

科学解释，只存在于风格论中。前者是“低级科学”，后者是“高级科学”。前者研究的是从每

个人的具体语言实践中归纳、慨括出来的“死的”规则，后者研究的是每一个人“活的”语言创

造。浮士勒认为“规则”不是科学，科学的语言研究不能把“规则”作为孜孜以求的目的，而应

把“规则”的研究完全溶解于“风格”即美学的研究中。实证主义者对语言的层层分割，把语言

变成了一具“规则”的僵尸，实证主义者分析出的一个个范畴，就好像一座座坟墓，把已经死去

的语言机体埋入其中，而风格论的研究则要为这个语言的“僵尸”注入生命和活力，即在进行语

音学、形态学、句法学研究的同时，将这些语言事实与个人的精神活动联系起来，与整体的民族

精神联系起来，与文化、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探究精神、风格对语言形式的影响，揭示

个人创造对语言发展变化的推动作用。 

    显然，风格是个人选择的结果，风格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种选择和创造，对于大多数的交际

者来说，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进行的，是一种潜意识的精神活动。风格外化为各种语音、形态、



句法的事实，实证主义者将这些事实抽象为规则。然而决定这些事实的并不是“规则”，而是

“风格”，即在个人的语言选择、创造活动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心理及社会历史氛

围。浮士勒的“风格论”本质上正是一种语言的功能论、语言的文化精神论。 

    欧洲语言人文主义的精神语言观、活动语言观、有机整体语言观，是人类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宝

贵遗产。在当代语言研究中物理语言观、实证语言观、机械语言观、工具语言观盛行的情况下，

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提示我们反思语言的本质、语言研究的目的。语言与文化精神的关系、语言研

究的人文科学方法，这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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